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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當局對議員在二零零七年三月十六日的  

《 2007 年房屋 (修訂 )條例草案》委員會會議上  
所提出要求的回應  

 
 
 
租金與入息比例中位數的上升  
 
 租金與入息比例中位數飊升，除受公屋住戶的家庭入息和他們所
繳付的租金影響外，也受眾多外來因素影響。一如我們在二零零七年
三月九日和三月十四日的回覆中解釋，這些因素包括：公屋住戶中小
家庭住戶和長者住戶所佔比例銳升、領取綜合社會保障援助 (綜援 )的
公 屋 租 戶 數 目 劇 增 、 居 住 面 積 大 幅 改 善 ， 以 及 新 屋 邨 所 取 代 舊 屋 邨
等。就新屋邨取代舊屋邨而言，在一九九六／九七至二零零五／零六
年度期間，約有 109  200 個租金較低的舊公屋單位於房屋委員會 (房委
會 )的綜合重建計劃下拆卸，取而代之的 224  100 個新單位雖然相對租
金較高，但這些新單位環境較為寬敞，設施也較佳。此外，在過去十
年，約有 185  100 個公屋租戶遷出，並透過參加各項資助自置居所計
劃成為業主。這些租戶通常入息較高，因此其租金與入息比例會相應
較低，他們遷出後，也導致整體租金與入息比例中位數上升。在二零
零七年三月十六日的會議上，我們所放映的第十張投影片已闡明，假
使 把 包 括 新 屋 邨 取 代 舊 屋 邨 和 入 息 較 高 的 租 戶 遷 出 等 所 有 外 來 因 素
(家庭人數分布變動對住戶入息影響除外 )維持於一九九七年第二季的
水平，則租金與入息比例中位數會由現時的 14 .3%下降至 11 .4%。若
減租 11 .6%，租金與入息比例中位數便會進一步降至 10 .1%。假使連
家 庭 人 數 分 布 變 動 的 因 素 也 剔 除 ， 租 金 與 入 息 比 例 中 位 數 便 會 降 至
10 .1%，而在減租 11 .6%後更會降至 8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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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有關繳交額外租金的租戶數目和增減百分率的資料如下：  

年度  繳交額外租金的住戶數目 ^ 按年計算的  
增減百分率  

1996/1997 30 200 - 
1997/1998 23 900 -20.9% 
1998/1999 19 000 -20.4% 
1999/2000 15 300 -19.5% 
2000/2001 12 700 -17.0% 
2001/2002 11 100 -12.7% 
2002/2003 11 600 4.4% 
2003/2004 13 400 16.0% 
2004/2005 15 000 11.5% 
2005/2006 16 900 13.2% 

註： ^  截至財政年度完結的數字。  
 
 
3 .  正如上文第一段，以及我們先前在二零零七年三月九日及十四日

的回覆所述，租金與入息比例中位數的變動受眾多包括但不限於
家庭人數分布的外來因素影響。為不同家庭人數組別編製租金與
入息比例中位數，雖然可大體上撇除家庭人數分布變動的影響，
但計算所得的各家庭人數組別的租金與入息比例中位數，仍會受
到其他外來因素 (特別是綜援戶數目增加及每人平均居住面積增
加等因素 )影響。下表列出各家庭人數組別在一九九七年和二零
零六年的租金與入息比例中位數的增減百分率，以及入息中位數
的相應變動。各家庭人數組別的租金與入息比例中位數的上升幅
度，相對於有關組別的家庭入息中位數的跌幅不成比例，這主要
是外來因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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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金與入息比例中位數  
( %)  

住戶入息中位數  ( $ )  
家庭人數

*  1999 年
第二季  

2006 年
第三季

% 變幅
1999 年
第二季  

2006 年  

第三季  
% 變幅

1 人  17 .7  22 .7  28 .2  3 ,500  3 ,700  5 .7  

2 人  1 2 . 9  1 7 . 2  3 3 . 3  8 , 2 0 0  7 , 3 0 0  - 1 1 . 0  

3 人  9 . 5  1 2 . 2  2 8 . 4  1 2 , 5 0 0  1 2 , 2 0 0  - 2 . 4  

4 人  8 . 5  1 1 . 9  4 0 . 0  1 5 , 0 0 0  1 4 , 0 0 0  - 6 . 7  

5 人 +  7 . 7  1 1 . 5  4 9 . 4  1 8 , 9 0 0  1 6 , 4 0 0  - 1 3 . 2  

整體  9 . 8  1 4 . 3  4 5 . 9  1 2 , 6 0 0  1 0 , 8 0 0  - 1 4 . 3  

註： *  六人或 以 上家庭 住 戶的樣 本 數目少 ， 因此， 所 得數據 不 足以提供有
關這類 住 戶的準 確 統計數 字 。根據 少 數樣本 所 作的估 計 ，抽樣誤差
會很大。  

 
 
4 .  下表列出綜援受助住戶數目對租金與入息比例中位數的影響—  
 

2006 年  第三季  

家庭人數  

綜援受助住戶
所佔比例  ( % )

租金與入
息比例中
位數  ( % )  

( a )  

租金與入息比
例中位數  

(剔除綜援受助
住戶 )  (%)  

( b )  

( a )  及 ( b )之
間的百分比

( %)變幅  
 

1 人  44 .1  22 .7  18 .5  22 .7  

2 人  25 .6  17 .2  15 .0  14 .7  

3 人  13 .1  12 .2  11 .0  10 .9  

4 人  12 .3  11 .9  10 .9  9 .2  

5 人 +  13 .8  11 .5  10 .6  8 .5  

整體  20 .6  14 .3  12 .3  16 .3  
 
5 .  居住面積增加對一人家庭住戶的影響尤為顯著，因為他們每人所
佔的居住面積一般較大。而較大的家庭住戶，廚房和廁所等設施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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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可由各家庭成員共用。下表按各家庭人數組別列出每人的平均居住
面積：  

 
家庭人數  每人的平均居住面積  

(每人所佔的室內樓面面積 (平方米 )) 

(截至二零零六年第三季 ) 

1 人  19 .8  

2 人  14 .0  

3 人  11 .0  

4 人  9 . 4  

5 人 +  8 .0  

整體計算  12 .1  
 
6 .  如減租 30%，租金與入息比例中位數的變動如下：  

 
一九九七年  

第二季  
9 .1%  

實際  

外來因素維持在一
九九七年第二季水
平 ( 家 庭 人 數 分 布
變動對家庭入息的
影響除外 )  

外 來 因 素 維 持
在 一 九 九 七 年
第二季水平  二零零六年  

第三季  

1 4 . 3 %  1 1 . 4 %  1 0 . 1 %  

減租 11 .6%後  1 2 . 6 %  1 0 . 1 %  8 . 9 %  

減租 30%後  1 0 %  8 . 0 %  7 . 1 %  
 
 
 
租金調整機制  
 
7 .  有議員建議為各家庭人數組別設定租金與入息比例中位數上限。
我們在上文第 3 及 4 段已解釋過，各家庭人數組別的租金與入息比例
中位數仍然受家庭人數分布影響以外的各種外來因素影響。事實上，
無論以租金與入息比例中位數為基礎的 “ 上 限 ” 怎 樣 設定 (不 管 是 適
用 於 所 有 住 戶 還 是 某 一 特 定 家 庭 人 數 組 別 的 上 限 )， 根 據 其 本 身 定
義，必定有 50%的住戶的租金與入息比例超逾任何一個租金與入息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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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中位數數字。再者，如為各家庭人數組別設定租金與入息比例中位
數上限，將有可能出現不甚公平的情況。同一座大廈同類公屋單位的
租金水平之所以有所不同，只因在某一次檢討中，某一家庭人數組別
(例如三人家庭 )的租金可以增加，而另一家庭人數組別 (例如二人家庭 )

的租金卻因該組別當時的租金與入息比例中位數超逾既定的上限而凍
結。假如凍租的家庭人數組別中有住戶遷出單位，而遷入的是租金與
入息比例中位數低於上限的另一家庭人數組別的住戶，情況便更見複
雜，也更難以妥善處理。  
 
8 .  鑑於租金與入息比例中位數的不足之處，更有效的做法便是制訂
以個別住戶為基礎的指標，確保公屋租金為租戶所能負擔的。在這方
面，房委會的租金援助計劃 (租援 )已利用不同的指標，包括租金與入
息比例，以及按有關輪候冊入息限額的不同水平計算的入息限額，衡
量個別租戶的負擔能力。租援計劃詳情載於二零零七年三月九日回覆
中的附錄 V。  
 
9 .  任何用以反映某項參數 (在這裏指整體公屋租戶入息 )整體改變的
調整機制，總會有個別人士的個別改變幅度有別於 (高於或低於 )整體
調整幅度。因此，問題的核心在於是否有收入非常高的住戶扭曲了整
體的調整幅度。為此，建議中的收入指數編製方法，會把因經濟條件
遠較一般住戶為佳而需要繳交額外租金的住戶，剔除於收入指數的涵
蓋範圍之內，這可以有效減少這類可能出現的扭曲情況。此外，我們
在計算收入指數時，也會把各家庭人數組別中家庭入息在最高 1 %的
住戶剔除。採用強制性申報制度而非由政府統計處的自願性綜合住戶
統計調查來蒐集入息數據，用以編製收入指數，也可確保收入指數可
靠準確。  
 
10 .  在二零零七年三月十六日會議上，我們放映的第十一和十二張投
影片已闡明，為了撇除公屋租戶家庭人數分布變動所構成的影響，並
評估在兩段期間之間的 “ 純入息變動 ” ，我們有需要在每一次租金檢
討中固定第一期間的家庭人數分布。在第一期間各家庭人數組別的家
庭人數分布權數，會用以計算第一期間及第二期間的每月家庭入息加
權 平 均 數 。 然 而 ， 與 平 均 數 這 一 個 統 計 參 數 不 同 ， 中 位 數 並 不 能 以
“ 加權平均數 ” 的方法來計算。換言之，各家庭人數組別的 “ 加權平
均 ” 中位數，並不等於所有家庭的整體中位數。由於中位數存在這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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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的局限，在技術上我們無法以中位數撇除家庭人數分布的影響，及
不能以其為基礎計算收入指數數值。事實上，中位數大多用於描述性
統計，甚少用作進一步統計處理 (例如編製指數 )的輸入參數。不少人
所共知的指數，例如消費物價指數和工資指數，也是使用平均數而非
中位數來編製的。  
 
11 .  為確保用以計算收入指數的家庭入息數據準確可靠，房委會不會
依靠政府統計處所進行屬自願性的綜合住戶統計調查，而是透過強制
申報機制，全年不斷蒐集入息數據。在強制申報機制下，被抽選的住
戶須根據《房屋條例》第 25 條，在指定時限內申報租約所列各名家
庭成員的收入。 “ 家庭人數 ” 這個概念也更清晰界定為租戶記錄內的
所有家庭成員。而在綜合住戶統計調查之下， “ 家庭人數 ” 所指的只
是通常居住在單位內的成員數目而已。為確保有足夠樣本供編製精確
的收入指數，我們會採用以或然率為基礎的統計方法，每月隨機抽選
2  000 個公屋住戶。收入指數會涵蓋 12 個月，公屋住戶樣本達 24  000

個。相對於抽選約 6  000 個公屋住戶樣本的綜合住戶統計調查，收入
指數樣本已十分足夠。此外， 我們也會採用有系統的程序 (選 出 隨 機
樣本的統計方法 )，選出納入調查範圍的公屋住戶，確保所有公 共屋
邨均可被抽樣選出住戶。  
 
12 .  有 委 員 建 議 進 行 縱 向 調 查 ( 即 長 時 間 抽 取 相 同 住 戶 作 為 調 查 樣
本 )。經衡量所有相關考慮因素後，我們並不贊同該項建議。第 一，
被抽樣的住戶的家庭人數可能隨時有變。即使在調查中抽取 “ 相同 ”
住戶，也不能保證我們可以評估這些住戶的 “ 純入息變動 ” ，因為家
庭人數的變動會令評估住戶入息變動的工作變得複雜。第二，長時間
抽選相同住戶，會把每月新遷入公屋的住戶摒除於調查樣本之外。第
三，要求相同住戶定期重複呈報入息會對他們造成不便。按照我們的
每 月 抽 樣 方 法 ， 沒 有 公 屋 住 戶 會 在 12 個 月 的 期 間 內 被 抽 選 多 於 一
次。  


